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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疾管署 106 年已修正「診所感染管制之督導考核建議項目及評量說明」，將遵守安全注射行

為列於「確實執行衛材/器械之清潔、消毒、滅菌等管理」之評量說明。  

2.疾管署於 108 年再次修正「診所感染管制之督導考核建議項目及評量說明」，將遵守安全注

射行為列為獨立考核項目。  

3.疾管署 107 年將「工作人員遵守安全注射行為」列入衛生局醫政業務考核項目。  

4.自 107 年起將「診所負責醫師之管理」列入衛生局醫政業務考評項目。  

5.自本院提出調查意見後，桃園環保局對於轄內診所醫療廢棄物處理之查核頻率及強度，自

3%提高 4 倍以上至 13%。  

6.桃園衛生局對於轄內基層醫療機構之督導考核紀錄僅保存 3 年，違反檔案法相關規定事宜；

該局 107 年已辦理檔案歸存釐正作業，期保存年限改為 5 年。  

7.桃園衛生局自 107 年重行審定感染管制相關醫療業務督考事項，並另派專人專訪查基層醫療

機構感染管制業務。  

8.桃園衛生局自 107 年度起於西醫、中醫及牙醫診所督導考核表單，增修「感染管控之措施與

設備」考核項目，並於 108 年持續針對「感染管控之措施與設備」考核項目，至現場逐條實地

查核是否符合考核指標。  

9.桃園衛生局增訂「108 年至 110 年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基層醫療機構導考核計畫」，針對多項

醫療業務缺失樣態、高風險診所列為每年督考對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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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
 


